附件1：
[bookmark: _GoBack]2017级药学类专业分流工作实施细则

依据院政发[2014]104号《齐齐哈尔医学院按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，结合学院专业人才培养规划及未来发展的需求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一、分流工作领导小组
设立药学类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，由院长、书记任组长，副院长任副组长，下设办公室，其他成员由药学院相关工作人员组成。
组      长：李  莉  弓  箭
副  组  长：韩翠艳  崔红霞
办公室主任：苑家鑫  吴润滨
成      员：王  静  郭丽娜  赵超阳  王婧涵
二、分流程序
1.本次药学类专业分流至药学和药物制剂两个专业，共87人。计划药学专业分流57人，药物制剂专业分流30人。
2.专业分流工作时间为第3学期中，根据学生自愿进行专业分流。在学生自愿数多于专业可容纳名额时，依据齐齐哈尔医学院综合素质测评【齐齐哈尔医学院本科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方法（试行）】成绩（第一学年）进行协调分流。第一志愿不能满足的学生，按第二志愿分流。
因休学等学籍异动不能参加本年级专业分流的，复学后由药学类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分流。
3.报名：学生于2018年11月23日将志愿申请表上交。
4.分流：按分流依据完成分流工作。
5.公示：分流结果于药学院网站公示3个工作日。
6.审核：公示后无异议，2018年11月29日报教务处审核。
7.执行：通过审核后，第4学期学生按分流后的专业修读。 
三、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四、本细则由药学类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药学院   
2018年11月19日

















